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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欧洲联盟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三大支柱作为 2010 年审议

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的前瞻性提案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不扩散、裁军及和平利用原子能这三个相辅相成的

支柱为基础，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维持并加强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框

架。鉴于国际安全领域目前面临的挑战，特别是扩散的风险，我们坚信该条约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有责任维护并加强该条约的权威性和完整性，继

续推动实现其普遍性。为此，欧洲联盟将继续促进该条约所载各项目标的实现。 

2. 为实现这些目标，欧洲联盟就《不扩散条约》的所有三个支柱都拟定了一套

要素，作为将在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通过的一项行动计划的一部

分。 

裁军 

3. 2008 年 12 月，欧洲联盟 27 个国家和政府首脑核准了载于“加强国际安全声

明”的以下各项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裁军倡议，(引用原文)：  

 (a) “普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完成其核查制度；尽快以对国际

社会来说具有透明度和开放的方式拆除所有核试验设施； 

 (b) 立即无条件开始谈判,以缔结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

用裂变材料条约，并立即暂停生产这类材料； 

 (c) 核大国制定有关措施，以提高透明度并建立信任； 

 (d) 促进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目前就拟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

武会谈后安排进行的讨论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特别是拥有 大武器库的国家，

依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全面裁减全球核武器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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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拥有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将这些武器纳入全球军备管制和裁军进程，以期

裁减并消除这些武器； 

 (f) 开始就缔结一项关于禁止中短程地对地导弹条约进行协商； 

 (g) 所有国家普遍加入和实施《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h) 推动裁军的所有其他领域。” 

(引用原文完毕) 

4. 欧盟希望《不扩散条约》所有其他缔约国将和我们一道促进上述裁军举措。 

不扩散 

5. 欧盟提出一套要素，这些要素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处理扩散问题并加强不扩散

制度方面的集体能力。  

 (a) 对扩散危机，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扩

散危机，采取坚决的行动； 

 (b) 确定一个国家如果不遵守根据《条约》承担的不扩散义务，特别是不遵

守保障协定，以及退出《条约》应承担的后果，包括暂停核合作和转让； 

 (c) 促进《条约》的普遍性； 

 (d) 促进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普遍性并加强该制度，特

别是通过以下方式：普遍通过《附加议定书》，包括议定书附件二的技术更新；

加强负责核材料管制的国家和区域系统以及视情况加强 2005 年订正的《小数量

议定书》； 

 (e) 依照经修订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加强核安全以及对核材料的实物

保护，在技术及经济上可行的情况下，在和平核活动中尽量少用高浓铀，以防止

非法贩运及核恐怖主义；  

 (f) 加强出口管制，包括承认桑戈委员会备忘录 A 和 B 为《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 低限度出口管制规定，适用于核贸易以及对核材料、核设备及核技术的

边境管制，特别是有可能扩散的敏感核材料、核设备及核技术，以及发展这方面

的技术合作、援助活动以及信息分享； 

 (g) 开展合作，进一步发展各种多边机制，作为发展本国专有浓缩和后处理

能力的可行、可信的替代选项；  

 (h) 通过旨在打击扩散行为的各种国家刑事制裁，并帮助各国和公共及私营

行为者提高这方面的认识；  

 (i) 在国际及国家一级坚决打击资助扩散活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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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知识以及专门技能的无形转让，包括建立以各种提

醒领事注意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机制； 

 (k) 发展各种阻止扩散且不妨碍实施保障措施的技术。 

核能的和平利用 

6. 欧洲联盟呼吁国际社会努力促进以下行动计划，以期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发

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为对 2010 年审议大会成功的支持： 

 (a) 帮助各国规划及评估能源需求； 

 (b) 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核能在 佳安全、安保和不扩散条件下的和平

利用； 

 (c) 积极支持进一步各种多边计划，作为发展本国浓缩和后处理能力的可信

的替代方式。 

 (d) 为了促进 严格的防扩散、核安全和安保标准及做法，帮助愿意这样做

的合作伙伴创造 适宜的监管、行政和人力环境； 

 (e) 鼓励尚未加入所有相关主要核公约，特别是核安全、实物保护和民用核

责任方面的公约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 

 (f) 促进对乏燃料及核废物的负责任的管理，并帮助各国规划废物管理解决

方案，包括在区域一级这样做； 

 (g) 帮助各国建立或加强有效的出口管制系统； 

 (h) 为支持原子能机构的援助方案及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基金提供资金和技

术专门知识； 

 (i) 支持旨在培训必要的技术人员队伍的国家、双边及国际努力，以确保以

负责任的方式发展在 佳安全、安保和不扩散条件下的核能的和平利用； 

 (j) 在管理核电方案方面，各国政府应力求确保 大限度的适当透明度和信

息开放； 

 (k) 促进核在卫生和农业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防治癌症，

以及在水文方面的应用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辐射保护方面的情况。 

 


